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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法：拟订[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 

 
  意大利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为筹备预计将继续审读 A/CN.9/WG.III/WP.21 号文件所载文书草案的第三工
作组（运输法）第十一届会议，意大利政府于 2002 年 10 月 25 日提交了关于文
书草案的范围和结构的提案案文，供工作组审议。本说明的附件按秘书处收到

的形式转载该提案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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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意大利关于该文书适用于门到门运输的提案 
 
1 . 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把门到门运输文书和港到港运输文书真的当作两
种办法来选择，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如果港到港运输文书也有取得业界支持的

可能，则此种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但是，人们觉得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只有当

新的文书确实能够解决现代运输的现实问题时，业界的某些方面（如船东、保

赔协会、保险人）才有可能愿意告别形式虽旧，但却久经考验的安稳可靠的制

度，例如，《海牙-维斯比规则》制度。而现实情况是门到门的集装箱运输。 

 现在需要的，是采用一套在整个门到门运输过程中适用于托运人与承运人

之间关系的规则，以确保合同管辖规则的确定性。 

 需要此种规则的运输方式是公路和/或铁路运输之前和/或之后的海上集装箱
运输：即从托运人的门到收货人的门的运输。因此，此类运输是多式联运的一

个特殊类别。 

 理想的办法是制定一套适用于整个运输过程统一的规则，而不是建立一种

网络系统，就是范围有限的网络系统也不好，因为网络系统会产生不确定性。

然而，文书应当只适用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而承运人对履约承运人

的任何追索诉讼仍应受适用于某些运输方式的具体规则的管辖，它可以是海上

运输，公路运输也可以是铁路运输。托运人对履约承运人的索赔也不能适用文

书，因为那样也会引起不确定性，只是情况有所不同罢了：此种情况下的不确

定性会影响履约承运人，因为履约承运人并非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合同的当事

人，往往连这种合同适用什么规则都不清楚。 

 而且，如果文书适用于托运人对履约承运人的索赔，可能会在该文书与履

约承运人实施运输所适用的运输公约之间引起冲突。 

 这就要求对“履约方”的定义加以限制，将其限于履约承运人以外的人

员，增添“履约承运人”的定义。 

 为了作出上述更改，在目前的定义中，不妨在“履约人系指承运人以外的

人”中的“承运人”之后添加“和履约承运人”，同时添加以下新的定义： 

 “履约承运人”系指应承运人的请求全部或部分进行海上或[另一方式][铁
路或公路]货物运输的人。 

 但是，为了避免托运人可能对履约承运人提起侵权诉讼，应当规定，托运

人对履约承运人提起的诉讼，应当受承运人对履约承运人提起诉讼时应适用的

规则的管辖。如果接受这一原则，当然就有必要弄清可用什么法律手段来取得

这一结果：例如，托运人用法定代位求偿法对履约承运人行使承运人的权利。 

2. 为了确定这一办法是否可行，有必要明确这样一点：适用于非海运方式的
公约的规定是否直接适用于目前所审议的门到门运输，并因此而适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 30 条。关于这问题，即使并非完全是欧洲的问题，也主要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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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问题，因为这里已经有适用于公路运输（公路货运合同公约1）、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公约-铁路货运统一规则2）和内河运输（内河货运合同公约3）的公

约。 
 
2.1 《公路货运合同公约》 
 
 《公路货运合同公约》第 1 条规则，当收货地点和交货地点位于两个不同
的国家而且其中至少一方是缔约国时，作为奖励，本公约将适用于公路车辆货

物运输的每一项合同。 

 因此，据认为，象文书草案第 4.2.1 条所提及的门到门合同将不受《公路货
运合同公约》的管辖，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合同不属于“公路货运合同”，

第二，收货地点和交货地点与某一具体公路运输合同无关，而与门到门合同有

关：实际上，收货地点和时间就是承运人（或履约承运人）承接货物的时间和

地点，而交货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承运人（或履约承运人）将货物交给收货人的

时间和地点。如果有两段公路运程，一段在海运之前，另一段在海运之后，那

么，接货和交货与同一公路运段无关；如果仅有一段公路运程，例如海运之前

的公路运段，则交货与公路运输完全无关。 

 《公路货运合同公约》第 1(1)条中提及收货地点和交货地点，也不可解释
为是指合同中规定的由承运人以国际公路承运人身份收货和交货的地点。事实

上，公路运输之后是海上运输，公路运输结束时并没有任何交付，因为在最后

目的地将货物交给收货人之前货物仍在承运人的保管之下。在从苏黎世经热那

亚到纽约的门到门合同中，热那亚不能算作该合同规定的交货地。只有在涉及

承运人与进行了公路运输的履约承运人之间的合同时，热那亚才会成为交货

地。因此，该合同受《公路货运合同公约》的管辖，而门到门合同则不受此其

管辖。 

 如果《公路货运合同公约》第 1 条所要求的条件得以实现，该公约将因此
而适用于承运人与履约承运人之间的公路运输合同。该公约也适用于托运人和

收货人向公路承运人提出的索赔。 
 
2.2 《铁路货运统一规则》 
 
 《公路货运合同公约》适用于任何公路货运人，无论是否已签发发货通知

书，而目前仍有效的 1980 年版《铁路货运统一规则》则仅适用于联运发货通知
书（第 1 条）所涵盖的由铁路部门订立的运输合同。因此，其中的规定不适用
于文书草案所涵盖的运输合同，从而也就想象不出会有任何冲突。承运人就铁

__________________ 

19.1《国际货物公路运输合同公约》，1956年，经《议定书》修正。 

20.2《国际货物铁路运输统一规则》，列为《国际铁路运输公约》附录，经 1999年《修正议定
书》修正。 

21.3《布达佩斯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公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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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运输期间发生的灭失、损坏或延迟而向铁路部门提出的追索请求，当然应受

《铁路货运统一规则》规定的管辖。 

 而 1999 年版《铁路货运统一规则》（第 6 § 2 条）则与《公路货运合同公
约》（第 4 条）相近，规定发货通知书的不具备、不规范或遗失不应影响依然
受《铁路货运统一规则》管辖的合同的存在或效力。因此，有必要确定，1999
年版《铁路货运统一规则》是否适用于文书草案所涵盖的门到门运输合同，其

中一段运程须是经由铁路在《铁路运输公约》的两个不同成员国境内的地点之

间进行。《铁路运输公约》中与此相关的条款是第 1 § 4条，其中规定： 

 当单一运输合同所涉的国际运输作为铁路运输的补充而包括海上运输或内

河过境运输时，如果海上运输或内河运输是按本公约第 24 § 1 条规定的服

务清单所列服务进行的，则应适用本统一规则。 

 因此，如前所述，第一个条件是海上运输必须是对铁路运输的一种“补

充”。据认为，如果合同是在发货人与铁路部门之间订立的，此项条件即得以

满足；因此，如果订约承运人不是铁路部门，《铁路货运统一规则》就不适

用。只有当文书第 1.1条中界定的“承运人”是铁路部门时，才能设想文书草案
与《铁路货运统一规则》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其实，即使是在这种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将海上运输列入

《铁路运输公约》第 24 § 1条所规定的服务清单。 
 
2.3 《内河货运合同公约》 
 
 对以不同方式进行的运输的管理，更具体而言，是包括内河和海上的运

输，只适用于不转船的同一艘船只的运输。第 2(2)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适用
《内河货运合同公约》，但已签发“海运提单”或海上运程大于内河运程的情

形除外。因此，鉴于这两个条件一般都会成立，《内河货运合同公约》将不适

用。对于海上和内河联运合同，由于货物从海船转到内河船只上或者相反，此

种情形不予考虑。据认为，《内河货运合同公约》第 1(1)条中“运输合同”的
定义未涵盖此类合同，其中提及的合同是承运人为进行内河货运而订立的合

同。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则《内河货运合同公约》只适用于已订立门到门

合同的人与从事内河运输的承运人之间的关系。 

 鉴于此，既然门到门运输的个别运段是受国际公约的管辖或者受分别适用

于其中各段的法律的管辖，未来的文书适用于全球门到门运输，看来不会引起

任何冲突。 

3. 因此，第 4.2.1 条是不必要的，对于文书草案，当然也应根据文书适用于不
同运输方式的情况来审查，以分清哪些条文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哪些条文适

用于海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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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3条可用以下条文替代： 
 
 6.3.3-A. 承运人对履约承运人的追索诉讼，以及有权就货物的灭失、损坏
或延迟提出索偿的人对履约承运人提起的任何诉讼，均应受适用于承运人与履

约承运人之间合同的国际公约或本国法律的管辖。 

 6.3.3-B. 如果对承运人或履约方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诉讼，该受雇人或
代理人能够证明其是在其合同、雇用或代理范围内行事的，享有本文书为承运

人提供的抗辩权和赔偿责任限制。 

 6.3.3-C. 如果对履约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诉讼，该受雇人或代理
人能够证明其是在其合同、雇用或代理范围内行事的，享有所适用的国际公约

或本国法律为履约承运人提供的抗辩权和赔偿责任限制。 
 
第 6.3.4条可修正如下： 
 
 6.3.4.  对货物的灭失、损坏或延迟交付负有责任者不止一人的，应负连带
赔偿责任，但此种人的总赔偿额不得超过本文书或所适用的国际公约或本国法

律规定的赔偿责任总限额，以最高者为准。 

 


